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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慕林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

内容 

预计 2025年

发生金额 

2024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燃

料和动力、接受

劳务 

喷塑外协

加工服务 

20,000,000 5,282,416.36 预计 2025年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对外喷

塑外协加工需求增加。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销售线性

驱动系统 

- 1,571,497.03 持有公司2024年8月成立的非全资子公

司佛山慕林公司 33.33%股份的股东崔

晓宏，持股 30.40%并担任监事职务的卡

菲特公司；2024年 12月，崔晓宏将其

所持卡菲特的股权全部转让并卸任监事

职务，2024年 12月 31日不再作为公司

关联方，2024年数据为 2024年 8-12月

之间交易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其他 
房屋建筑

物 

1,110,000 1,103,669.70 2025年预计与 2024年持平。 

其他 
被担保 450,000,000 301,960,000 预计 2025年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融资额

有所增加。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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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1、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 

1 
常州和林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喷塑外协加工服务 2,000 

销售 公司将房屋建筑物出租给关联方 111 

2 
王建龙 

丁洁艳 
担保 

关联方为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担保

额度预计最高不超过 45,000万元。 
45,000 

2、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常州和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8万元 

    实际控制人：王建龙 

    注册地址：常州市经济开发区横林镇南方村 

    主要业务：纳米新材料研发、制造及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铝氧化着色及加

工；铝型材制造及加工；静电喷塑加工；电子、电机、电器产品的制造及销售；模压板加工；

工业废弃物、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处置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喷涂加工；塑胶表面处理；塑料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建龙通过江苏慕林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和林新材 50%股份，并

担任公司和林新材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王建龙、丁洁艳 

①、王建龙 

住所：江苏省兴化市************ 

关联关系：公司实控人、董事长、总经理 

②、丁洁艳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 

关联关系：公司实控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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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

司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

联董事王建龙、丁洁艳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的需要，签署相关 

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合 

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 

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 

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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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江苏慕林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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